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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合營公司之交割 

關於由聯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二十七日發出有關本

公司、Lenovo (International) B.V.、NEC Corporation ( 「NEC」)及 NEC Personal 
Products, Ltd. 的業務合併協議(「業務合併協議」)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 
佈，業務合併協議內的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及已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完成成

立合營公司以擁有及經營本公司及 NEC 在日本的相關個人電腦業務(「合營公
司」)之交割。  

緊隨交割，本公司透過 Lenovo (International) B.V. 擁有合營公司 51%已發行股

本而 NEC 則擁有合營公司 49%已發行股本。本公司已按每股價格 4.85 港元向

NEC 發行本公司股本中的 281,129,381 股普通股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柳傳志 
 

香港，二零一一年七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行董事為楊元慶先生；非執行董事包括柳傳志先生、朱立南先生、馬

雪征女士、James G. Coulter先生、William O. Grabe先生及吳亦兵博士；及獨立非執行董

事包括吳家瑋教授、丁利生先生、田溯宁博士及Nicholas C. Allen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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